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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內 政 部 編印

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核定本)
壹、前言

隨著老年人口的快速成長，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逐年提升，民國82年9月底止，台灣地區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47萬餘人，占總人口7％，已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截至民國93年底止，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15萬餘人，占總人口的9.48％。據估計，到民國115年左右，老年人佔總人口比率將達20％，即每5位人口中，就有一位是65歲以上的老人。再加上社會型態及家庭結構急遽轉變，老人扶養所衍生之相關問題，顯得相當重要並值得加以重視。為解決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各種問題，健全老人福利法制、規劃完善之老人福利措施、建立完整老人福利服務輸送體系，是當前推展老人福利服務刻不容緩之課題。

為解決人口老化所衍生之問題暨加強對老人福利之重視，行政院分別於87年5月及91年6月核定第一、二期「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實施六年來，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均依權責加強辦理各項老人福利服務措施。本方案自第二期起，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相互搭配，該方案係針對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相關福利與產業發展結合之議題，而本方案則為涵括老人福利各個面向之整體服務規劃。

本方案第二期之具體成效包含：居家服務補助對象擴大至一般戶失能民眾、各縣市開辦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連線、完成「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完成全國未立案老人安養護機構清查輔導、開辦「敬老福利生活津貼」、開設0800-228585「老朋友專線」、完成「照顧服務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制度」等。總體言之，經由本方案之執行，使各單位所推動之老人福利業務得以相互支援配合、避免資源重複浪費，並因此達成整合之效。
本期方案除依過去每年度之執行檢討進行實施項目修訂、整併外，並配合未來發展策略，規劃資源開發、鼓勵民間投入及強化志工參與為推動主軸，以擴展老人安養服務之整體性與連續性，並建構全方位且符合社會背景、世界潮流，締造健康、尊嚴、安全與快樂之新世紀的老人福利政策，落實政府照顧老人的目標。
貳、依據

老人福利法、護理人員法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參、方案目標

一、加強老人生活照顧。

二、維護老人身心健康。

三、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四、促進老人社會參與。

肆、實施期程

本方案之實施期程自民國94年1月1日起至民國96年12月31日止。

伍、推動策略與實施要項
一、推動策略：
本方案期以資源開發、鼓勵民間投入及強化志工參與為主要策略。於資源開發部分，除進行現有機構之資源盤點，並同步輔導地方政府依現有資源配置狀況進行未來服務發展規劃，以達服務整體性及區域資源平衡發展。於鼓勵民間投入部分，透過扶植民間團體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健康促進之方式，提供在地的初級預防性照顧服務，並依需求連結各級政府所推動之社區照顧、機構照顧及居家服務等各項照顧服務措施，進而與長期照顧服務接軌，以達服務連續性。於強化志工參與部分，則配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設立，推廣「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同時鼓勵健康老人參與志願服務，以達服務貼近民眾生活並有效開發老人人力資源之目標。

二、實施要項：
含長期照顧與家庭支持、保健與醫療照顧服務、津貼與保險、老人保護網絡體系、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宅、社會參與、專業人力培訓、教育及宣導共八大類，各類之重點工作、部會分工及預期目標詳採行措施。
陸、採行措施

一、長期照顧與家庭支持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定期調查與推估各類照顧服務需求人數及所需服務人力，掌握照顧服務供需狀況，包括各類服務資源與失能人口狀況。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二)整合社會福利機構、醫療院所、老人活動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宗教場所等，辦理日間照顧及老人休憩、社交、心理諮商、復健、法律諮詢等服務，加強各服務點之連結，並依社區需求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建立預防照顧服務網絡。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設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94年400點，95年800點，96年800點，合計三年共設置2,000點。

	(三)積極推動居家服務，配合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擴展服務時數。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
	94年達310萬小時，95年達414萬小時，96年達491萬小時。

	(四)整合各類長期照顧資源，進行各類機構銜接整合之系統性規劃。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
	經常辦理。

	(五)建立已立案老人安養、養護機構進住率、待住率資訊系統，並輔導提高收容率及運用空餘床位辦理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等服務。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94年完成建置資訊系統。

	(六)統計需接受機構照顧之老人人口數，及已立案機構床位數(含護理之家床位數)，以評估供需狀況，並就需求殷切及機構缺乏地區，優先獎助或輔導民間單位設置，紓解老人安養、養護問題。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七)加強輔導現有安養護機構改善設施設備，及提昇服務品質，對於機構之設施設備改善及服務品質之提昇有具體績效者，給予適度獎勵。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輔導20機構辦理設施設備改善。

	(八)定期辦理老人安養護機構、長期照顧機構、護理機構評鑑，督導機構提昇服務品質，促進機構業務之健全發展。
	內政部、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每年辦理機構輔導查核。

	(九)持續清查取締所轄地區未立案老人福利機構，並輔導合法立案。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
	經常辦理。

	(十)辦理喘息服務，臨時或短期照顧等勞務性支援措施。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十一)辦理家庭照顧者訓練研習與成立支持團體，提昇其照顧能力，並給予必要之支持、輔導及協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每年辦理100場次，支持團體150場。

	(十二)辦理工時制度及兩性工作平等法令宣導會，宣導彈性工時規定及兩性工作平權理念。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10場；95年13場；96年16場。


二、保健與醫療照顧服務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結合民間醫療資源定期辦理健康講座、健康檢查、健康諮詢、預防保健、健康促進等老人保健活動，以預防性措施降低老年人健康危險因子。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5,000人次。

	(二）推展社區基層醫療院所加強老人及慢性病醫療照護服務及專業人員培訓。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辦理培訓100場。

	(三)輔導各級醫院，護理之家及民間團體從事居家護理服務。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提供居家護理服務5,000人次。

	(四)鼓勵地方診所、衛生所專業人員提供到宅醫療照護服務。
	行政院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五)專案委託方式訓練山地、離島及偏遠地區居家護理人才，並依當地資源及住民特性，建立符合需求之醫療照護網絡。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經常辦理。

	(六)提供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及重病醫療費補助。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補助2,500人次。

	(七)推動多層級照護服務模式，整合各類機構與資源，以實現老人全人照顧之目標。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八)輔導各縣市強化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功能，建置長期照顧資源整合及配置之單一窗口服務網絡。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九)統一制定長期照顧需求評估標準，訂定各類長期照顧服務指引，辦理長期照顧相關機構督導考核及分級認定。
	行政院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每機構至少考核一次。

	(十)結合相關專業人力及資源，提供失智症老人有關醫療、護理、居家照顧及教育訓練等多元連續之照顧服務。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辦理相關訓練100場。

	(十一)整合長期照顧各福利措施，建立以個案需求為主之資訊系統，並建立社政、衛政之資訊平台。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
	96年12月31日完成。


三、津貼與保險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重新規劃國民年金制度。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內政部
	預計於第六屆第二會期送立法院審議。

	(二)於國民年金制度開辦前，辦理發放敬老福利生活津貼相關措施。
	內政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每年發放60萬人次。

	(三)辦理發放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榮民就養給與、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以充分保障老人經濟安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
	每年發放90萬人次。

	(四)督導保險業者推展商業性年金保險、長期照顧保險等，以應國人保障老年退休後之經濟安全與醫療照護之需。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經常辦理。

	(五）賡續辦理長期慢性病及生活自理能力缺損之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
	每年發放500人。

	(六)為提供老人財產多元化處理方式，加強辦理老人財產信託相關業務之宣導及教育。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內政部、教育部、新聞局)
	每年宣導3,000人次。


四、老人保護網絡體系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賡續推動老人保護專線，協助鄰里互助支援系統，辦理老人保護相關事宜。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服務10,000人次。

	(二）安裝緊急救援系統，結合警政、消防、醫療及民間單位，提供老人緊急救援服務。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服務5,000人次。

	(三)結合相關資源，協助被疏忽或有受虐之虞老人，提供生活所需之各項服務。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每年召開老人保護聯繫會議。

	(四)老人因無人扶養，致其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地方政府應依職權徵詢老人同意或依老人提出之申請，優先予以適當安置。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五)建立失蹤老人協尋機制，同時結合警政、衛政、社政、民政及民間單位力量，辦理失蹤老人協尋工作。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衛生署)
	每年服務300人次。


五、無障礙生活環境與住宅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公共建築物、活動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應依法設置各項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交通部）
	經常辦理。

	(二)加強改善各地方交通服務，便利老人前往醫療、福利及相關公共場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交通部）
	經常辦理。

	(三)配合市場需求，鼓勵國人研發與改良適合國人使用的輔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每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20件。

	(四)輔導傳統產業轉型到高附加價值的輔具產業。
	經濟部
	每年完成3件身心障礙輔具器具產品製作及開發輔導案件。

	(五)輔導設置輔具資源中心，協助結合輔具業者，推動輔具回收、維修與租借服務，增加輔具利用率，以減輕使用者之負擔。
	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衛生署)
	每年補助辦理輔具資源中心22個。

	(六)以促進民間參與方式，積極鼓勵民間興建適合老人安居之住宅。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七)協助中低收入老人改善居住無障礙環境，提供修繕補助，並推廣住家無障礙環境之觀念。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
	每年提供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500人次。


六、社會參與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鼓勵民間老人福利團體參與老人福利政策之擬定，保障老人人權。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召開老人福利促進委員會。

	(二)整合各地老人福利團體，結合社區力量，支援老人服務老人。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
	經常辦理。

	(三)鼓勵並協助老人組成社團，參與社會活動，充實精神生活內涵。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老人福利活動每年辦理500場。

	(四)鼓勵老人志工社會參與，貢獻其智慧及經驗，有效開發與運用老人人力資源。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長青志願服務隊94年100隊；95年110隊；96年120隊。

	(五)結合社會、教育、醫療及相關資源，提供老人終身學習之機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推動100場次活動。

	(六)輔導民間社團設置老人休閒活動場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94年2,500單位；95年2,750單位；96年3,000單位。


七、專業人力培訓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辦理長期照顧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包括醫師、護理人員、復健人員、社工、營養師等。
	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三年培訓3,000人至4,000人。

	(二)依據照顧服務人力需求推估，訂定適當的培訓目標，並針對各類照顧服務人力訂定培訓計畫，包括初階訓練、在職訓練與進階訓練。
	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三)培育原住民及農村地區居民成為照顧服務人力。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常辦理。

	(四)推動照顧服務員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
	每年辦理一梯次。

	(五)招募訓練學生、社區人士、企業員工等加入服務老人志願工作團隊，並定期辦理相關訓練。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每年招募6,000人。

	(六)鼓勵大專相關科系從事有關老年及長期照顧相關科學之相關研究，並開辦相關課程及進行老人照顧專業人力之培訓。
	教育部、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辦理老人照顧專業人力培訓100場。


八、教育及宣導

	採　　行　　措　　施
	主(協)辦機關
	預期目標

或 時 程

	(一)建立並充實老人福利服務資訊網(包括製作相關文宣、結合傳播媒體、架設網路資料站址等)，宣導老人福利法規與政策及提供老人及民眾亟需瞭解之資訊，並喚起民眾對老人之尊重。
	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教育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經常辦理。

	(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設置「單一窗口」，提供老人保護、醫療照護、福利服務等相關資訊及資源，以落實老人福利服務等各項措施。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經常辦理。

	(三)定期更新公布老人安養護機構評鑑結果，供民眾查詢。
	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經常辦理。

	(四)加強宣導民眾對居家照顧之認識，強化民眾自我照顧能力。
	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新聞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每年辦理300場。

	(五)加強宣導民間單位參與長期照顧服務，紓解長期照顧人力需求。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
	經常辦理。

	(六)多元管道宣導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應善盡奉養老人之責任。
	教育部、內政部、行政院新聞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辦理50場。

	(七)鼓勵縣市政府及國民中小學加強生活及道德教育之認知與實踐，並於學校課程教學或相關活動中，安排敬老、協助老人之內容。
	教育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每年安排敬老相關活動100場。

	(八)統一規劃完整之宣導計畫，以產品行銷概念重新包裝居家服務產品，與外籍看護工服務區隔。並配合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規劃進度宣導長期照顧相關措施。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4年研擬統一之宣導策略；95年及96年召開宣導策略檢討會議並依據辦理情形調整。


柒、經費來源

本方案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支應。

捌、管制考核

一、本方案所規定各項目，應由各主(協)辦機關研訂具體實施計畫，積極加強推行，貫徹實施，並自行研擬評估指標定期檢查。

二、本方案各項目，中央政府各主(協)辦機關編列有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補助款者，應依補助計畫性質，訂定補助計畫及預算執行管考規定，並切實督導補助計畫及預算之執行，以作為未來補助款核定之參據。

三、推行本方案各項目之主(協)辦機關，其執行情形、辦理成效及相關配合預算編列與執行情形，每年檢討一次，檢討結果應於次年2月底前送內政部彙總，並將執行情形及檢討報院。
四、本方案各項推行之成效，列為辦理各項目主(協)辦機關施政績效考核參考，承辦人員依績效優劣予以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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